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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； 

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 

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2007 年年度股东

大会于 2008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2

楼三会议室召开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

15507938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.36%。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受公司董事长刘渭清先生委托会议由公司董事

兼总经理郑武生先生主持。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各项议

案进行了逐项表决，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 通过了《2007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二、 通过了《2007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三、 通过了《2007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报告》。 

赞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

反对   0   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  0   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份总数的 0 %。 

四、 通过了《2007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》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五、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 200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。 

公司2007年度实现净利润92,346,907.81元，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利

润190,481,715.79元。以 2007 年末股本总数 334500000 股为基数，向

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红利 1.133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股利

37,898,850 元，剩余 152,582,865.79 元结转下年度分配。 

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上述分配方案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实施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六、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 2007 年年报及摘要的议案》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七、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 2008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》；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八、通过了《关于审议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结算业务的日

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。关联方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力投资

集团公司回避了该表决事项。 

赞成 5266718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九、通过了《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    十、通过了《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8 年

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十一、通过了《关于选举蒲恒荣同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

议案》。 

赞成 1550793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 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%； 

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董毅律师见证并出具法

律意见书。 

律师认为：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

议人员资格、表决程序等事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

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O 八年四月十六日 


